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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7�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古少明先生的通知，获悉古少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了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质押前股东已质押股票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比例

用途

古少明 是

56,713,211 2017-10-31 2021-9-13

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

17.2719%

质押担保

37,320,000 2016-9-14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中银国际证

券有限责任

公司

11.3657%

质押式回购

交易

33,400,000 2018-6-5 2019-6-5

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1719%

质押式回购

交易

36,740,000 2018-9-7 2019-9-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11.1891%

质押担保

合计

-- 164,173,211 -- -- -- 49.9985% --

（注：以上各项质押占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的数值均保留了四位小数，若有分项数值

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二、本次股东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

比例

用途

古少明 是

22,100,000 2019-03-19 2020-03-18

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6.7305%

质押式回

购交易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古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28,356,19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4805%， 古少明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票186,273,211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6.729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8875%。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9-013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梁健锋先生函告，

获悉梁健锋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梁健锋 是

13,000,000 2019-3-20

至办理解除

质押日结束

黑龙江省壹方融

资担保股份有限

公司

7.57%

个人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梁健锋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71,723,0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3%。 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后， 梁健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数累计为

170,863,035股，占梁健锋先生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9.50%，占公司总股本的18.34%。

3.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平仓、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75� � �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14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A股股票在2019年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在2019年3月19日、20

日、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

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问询，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面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声明：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证券市场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78� � �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6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嘉

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愈医疗” ）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解除股权质押

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

日期

解除

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上海嘉愈医疗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否

2,352,195

股

2018

年

9

月

7

日

2019

年

3

月

20

日

申万宏

源证券

有限公

司

1.63%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0日，嘉愈医疗持有本公司股份144,617,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6%。

本次解除质押后，嘉愈医疗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余额为111,812,366股，占公司总股

本11.65%。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嘉愈医疗解除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78� � �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股权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江苏常

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宝投资” ）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股权质押的通知，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江苏常

宝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是

30,000,000

股

2019

年

3

月

20

日

至质权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

办理解除质押为

止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5.74%

用于企业经

营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0日，常宝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83,945,7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4%，常

宝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余额为3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3%。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常宝投资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项目概况

根据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战略发展规划和持续增长需要，公司

与深圳市金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 租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星

航华府四期裙楼地上一至四层的部分面积，用于开设商场。该项目租赁面积约为4.28万平方

米；租赁期限为15年，自动延长期5年，共计20年。20年交易总金额约为65,246万元（含租金及

商业服务费）。此外，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设备购置等投资约为2,036万元。

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执行委员会授权制度》等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执行委

员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华路星航华府四期F座23L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任勇辉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租赁；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任勇辉

8,000 80%

任刚

2,000 20%

深圳市金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深圳市金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星航华府四期裙楼地上一至四层，约4.28万平方米。

3、交易总金额及支付方式：约为65,246万元（含租金及商业服务费），按月支付。

4、租赁期限：15年，自动延长期5年，共计20年。

5、生效条件：自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

6、签署日期：2019年3月21日。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该交易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签订合同用于公司租赁物业开设商场，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影响力和

提升行业地位。

五、法律风险分析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

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3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19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将于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00-16:00在全景网举办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

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高书林先生、董事总经理张旭华先生、独立董事

涂成洲先生、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宋瑶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万颖女士、保荐代表人丁一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9-022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A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5,957,200股，上市日期

2017年3月23日。2017年5月12日公司实施每10股转增3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2016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数增至7,744,360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次解锁，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62人，解

除限售的股份为2,548,395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33.2187%， 占目前 （截至披露日前一

日）公司总股本的0.3222%。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星期一）。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光电” 或“公司” ）2019年1月21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的262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实际可解锁获授限制性股票共计2,548,395股。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按照《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现就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简述

1、2016年10月27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草案及其摘要》、《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12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6]1279号），公司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获得国

资委审核通过。

3、2016年12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长

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有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的修改发表

了独立意见。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4、2017年1月17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长期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期）（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修

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7年1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独

立董事、监事会就授予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进行了核实。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6、2017年3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期）股份授予完成的公告》，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草案修订稿）》

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期）实施有关事项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完成了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股份授予和登记工作，授予股份于2017年3月23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7、2017年8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离职股

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核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确定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2017年10月12

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

年2月2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回购注销2名激励对象共计

36,4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046%，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1.6846元/股。

8、2017年12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期）对标公司的议案》。

9、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离

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核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确定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发表了相应的法律意见。2018年4

月13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年7月

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回购注销2名激励对象共计36,400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046%，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1.6846元/股。

10、2019年1月21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二、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或“本激励计划”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2017年1月18日起24个月为禁售

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包括禁售期内）的24个月至60个月为解锁期，授予日后（包括禁售期

内）的24个月至36个月为第一个解锁期，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33.3%（实际解锁数

量占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33.2187%）；至2019年1月18日，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锁期已到达。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对《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约定的解锁条件进行了审查，详见下表：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

12

个月内年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

）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

3

）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

）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的业绩条件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分别为

733,765,932.95

元和

690,135,719.08

元） 高于授予日前

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3-2015

年度）的平均水平

(

分别

为

373,566,904.97

元和

384,133,304.85

元

)

，且不为负，达

到锁定期及解锁时业绩条件。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分

别为

825,350,754.91

元和

773,202,946.32

元） 高于授予

日前三个会计年度 （即

2013-2015

年度） 的平均水平

(

分别为

373,566,904.97

元和

384,133,304.85

元

)

，且不为

负，达到锁定期及解锁时业绩条件。

4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公司业绩条件为

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00%

， 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可解锁日前三个财务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00%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营业利润率不低于

12.20%

， 且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为

17.24%

，同行业平均值为

7.59%

，公司

2017

年度净资产

收益率高于

13.00%,

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

2015-2017

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15.99%

，同行业平均为

12.75%

，公司

2015-2017

年度营

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高于

15.00%

，且高于同行业平均

水平；

公司

2017

年度营业利润率为

15.22%

，同行业

2017

年度营业利润率

10.36%

。公司

2017

年度营业利润率高

于

12.20%

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5

、股权激励对象个人解锁考核条件为：

考核等级

T A

B

C

考核得分

≥80

考核得分〈

80

当年解锁比例

100% 100% 100% 95% 60%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 激励对象

262

人，

2017

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

260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达

到

B

（

80

分以上）及以上，满足解锁条件，首次可解锁额

度全部解锁。

2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绩效为

C

， 未完全

达标解除限售。

2

位激励对象未解锁股票数共计

6,234

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注： 2016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6]1279号）；公司于2017年1月

18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以28.19元/股的价格向26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5,

957,200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时的业绩条件为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前一财务年度即2015�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5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6.00%及

营业利润率不低于12.00%，且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授予日即2017年1月18日起24个月为禁售期，授予日（包括禁售期内）的24个月至36个月

为第一个解锁期， 第一个解锁期的业绩条件为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即2017年度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13.00%、 可解锁日前三个财务年度即2015� -2017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00%和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即2017年度营业利润率不低于12.20%， 且三个指标均不低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

（三）关于公司层面业绩满足业绩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及同行业对标公司公开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数据， 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达到

首次解锁业绩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1、净资产收益率

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3.0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2017

年度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

002179.SZ

中航光电

17.24%

同行业对标公司

平均值

7.59%

002025.SZ

航天电器

13.00%

002055.SZ

得润电子

3.23%

002139.SZ

拓邦股份

11.01%

002402.SZ

和而泰

12.82%

002475.SZ

立讯精密

12.00%

002547.SZ

春兴精工

-14.15%

002635.SZ

安洁科技

9.22%

002660.SZ

茂硕电源

-1.26%

300083.SZ

劲胜智能

8.03%

300136.SZ

信维通信

26.72%

300227.SZ

光韵达

9.13%

300252.SZ

金信诺

4.99%

300279.SZ

和晶科技

2.22%

300282.SZ

三盛教育

4.02%

300322.SZ

硕贝德

2.38%

300328.SZ

宜安科技

2.96%

300351.SZ

永贵电器

6.38%

300394.SZ

天孚通信

13.29%

601231.SH

环旭电子

13.49%

600879.SH

航天电子

4.46%

600372.SH

中航电子

5.89%

APH.N

安费诺

(AMPHENOL) 17.08%

注：汇冠股份于2018年5月23日更名“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三盛教

育” 。

2、前三个财务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

可解锁日前三个财务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00%，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剔除并购及新设）（元）

并购及新设剔除数

（元）

2015-2017

年度营业

收入的复

合增长率

（

%

）

002179.SZ

中航光电

4,725,196,552.35 6,357,536,773.35 4,276,375.98 15.99%

同行业公司

同行业平均增长率

12.75%

002025.SZ

航天电器

1,873,434,140.90 2,546,503,027.73 65,624,292.11 16.59%

002055.SZ

得润电子

3,037,786,771.55 4,878,781,471.46 972,250,838.00 26.73%

002139.SZ

拓邦股份

1,445,954,085.12 2,252,140,624.24 430,427,739.61 24.80%

002402.SZ

和而泰

1,110,572,016.89 1,772,371,241.45 1,157,187.56 26.33%

002475.SZ

立讯精密

10,139,492,446.88 20,568,041,080.72 2,258,000,000.00 42.43%

002547.SZ

春兴精工

2,117,749,226.61 2,253,145,831.23 798,440,973.18 3.15%

002635.SZ

安洁科技

1,880,430,516.44 2,211,769,483.43 502,831,335.00 8.45%

002660.SZ

茂硕电源

922,185,556.51 1,644,904,253.16 6,081,682.49 33.56%

300083.SZ

劲胜智能

3,566,693,240.69 6,413,575,737.58 8,147,288.33 34.10%

300136.SZ

信维通信

1,299,970,709.91 3,366,339,392.57 655,711,480.28 60.92%

300227.SZ

光韵达

225,775,923.43 378,530,149.79 134,877,941.50 29.48%

300252.SZ

金信诺

1,532,239,254.96 2,256,892,895.64 29,574,116.37 21.36%

300279.SZ

和晶科技

787,404,364.12 1,042,183,415.46 278,721,888.80 15.05%

300282.SZ

三盛教育

1,635,730,742.83 1,298,951,939.86

一一

-10.89%

300322.SZ

硕贝德

770,585,381.15 1,543,572,311.81 31,523,429.00 41.53%

300328.SZ

宜安科技

555,226,058.31 669,128,676.97 141,605,683.94 9.78%

300351.SZ

永贵电器

511,128,439.46 1,007,947,957.69 463,657,398.24 40.43%

300394.SZ

天孚通信

237,030,890.85 337,992,404.01

一一

19.41%

601231.SH

环旭电子

27,260,058,959.37 29,705,684,977.64

一一

4.39%

600879.SH

航天电子

11,004,146,828.32 13,054,287,257.60

一一

8.92%

600372.SH

中航电子

6,809,466,030.25 7,023,114,803.84

一一

1.56%

APH.N

安费诺

(AMPHE－

NOL)

36,160,910,320.00 39,829,392,350.00 5,984,000,000 4.95%

合计

114,883,971,904.55 143,311,045,412.88 12,762,633,275 12.75%

注：（1）航天电子2016年10月20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度营业收入追溯调整；环旭

电子2016年2月完成对同一控制下企业环隆电气合并，2015年度营业收入追溯调整。

（2）汇冠股份于2018年5月23日更名“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三盛

教育” 。

3、营业利润率

可解锁日前一财务年度营业利润率不低于12.2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利润率

002179.SZ

中航光电

15.22%

同行业公司

平均值

10.36%

002025.SZ

航天电器

14.54%

002055.SZ

得润电子

2.54%

002139.SZ

拓邦股份

9.68%

002402.SZ

和而泰

10.51%

002475.SZ

立讯精密

8.99%

002547.SZ

春兴精工

-10.15%

002635.SZ

安洁科技

17.99%

002660.SZ

茂硕电源

1.35%

300083.SZ

劲胜智能

8.55%

300136.SZ

信维通信

30.99%

300227.SZ

光韵达

12.25%

300252.SZ

金信诺

8.30%

300279.SZ

和晶科技

6.77%

300282.SZ

三盛教育

4.01%

300322.SZ

硕贝德

1.26%

300328.SZ

宜安科技

2.62%

300351.SZ

永贵电器

16.55%

300394.SZ

天孚通信

37.14%

601231.SH

环旭电子

5.27%

600879.SH

航天电子

4.85%

600372.SH

中航电子

8.59%

APH.N

安费诺

(AMPHENOL) 20.42%

注：汇冠股份于2018年5月23日更名“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三盛教

育” 。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

达成，且本次实施的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与已披露的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无差异。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为262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2,548,395股，占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授予股份总数的33.2187%，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22%。根据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按照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的相关规

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2,548,395股，占目前总股本的0.3222%；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人数为262；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3月25日；

4、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可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

（股）

已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

（股）

第一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股）

继续锁定限制性

股票数（股）

郭泽义 董事长、党委书记

149,500 0 49,784 99,716

赵勇 总经理、副党委书记

143,000 0 47,619 95,381

陈学永 总工程师

136,500 0 45,455 91,045

陈戈 副总经理

136,500 0 45,455 91,045

李森 副总经理

136,500 0 45,455 91,045

刘阳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

130,000 0 43,290 86,710

王艳阳 副总经理

130,000 0 43,290 86,710

张新波 副总经理

123,500 0 41,126 82,374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共

254

人

6,586,060 0 2,186,924 4,399,136

合计（

262

人）

7,671,560 0 2,548,395 5,123,165

注：2位激励对象未解锁股票共计6,234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以披露前一日股本结构为基础且仅考虑本次解

锁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

股

8,450,675 1.07 -2,548,395 5,902,280 0.75%

高管锁定股

779,115 0.10 0 779,115 0.10%

股权激励限售股

7,671,560 0.97 -2,548,395 5,123,165 0.6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82,490,234 98.93 +2,548,395 779,941,839 99.25%

三、股份总数

790,940,909 100.00 0 790,940,909 100.00%

五、备查文件

1、《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19-028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收到公

司股东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萃竹” ）提交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其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质权人” ）的部分股票遭遇

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萃竹持有公司股份76,193,76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9726%，不再是单独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萃竹及其一致行动人陈耀民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01,373,619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6159%。

一、股东股份变动的情况

1、股东被强制平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减持方式

上海萃竹

2019

年

3

月

19

日

768,500 0.0502%

集中竞价交易

上海萃竹

2019

年

3

月

20

日

907,200 0.0592%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一

1,675,700 0.1094%

一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萃竹

77,869,463 5.0819% 76,193,763 4.9726%

陈耀民

25,179,856 1.6433% 25,179,856 1.6433%

合计

103,049,319 6.7252% 101,373,619 6.6159%

二、股东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1、上海萃竹于2019年1月3日出具了《关于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的承诺函》，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即自2019年1月3日至2020年1月2日），

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不含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以

及在该期间内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该部分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等增加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东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发生此次被动减持事件，并非

上海萃竹主观意愿，上海萃竹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行为。目前，上海萃竹

正与质权人进行积极沟通，并将妥善解决股票质押的问题，降低平仓风险。

2、上海萃竹在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承诺：（1）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本公司（企业）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2）本公司（企业）于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

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上海萃竹在承诺期间未出现违反该承诺的行

为，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萃竹不再是单独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述减持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上海萃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93�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19-003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陈荣

辉先生的辞职报告， 陈荣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副董事长职

务，并同时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陈荣辉先生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陈荣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荣辉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陈荣辉先生不参与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不在公司办公及领薪，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公司将依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补选程序。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荣辉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93� � �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19-00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

刘志良先生的辞职报告，刘志良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并同时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刘志良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同时，依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鉴于上述规定，刘志良先生的辞

职报告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方可生效。在此之前，刘志良先生

将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公司将依照有关规

定履行相关补选程序。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志良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1日


